
滕滨发〔2022〕26 号

中共滨湖镇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滨湖镇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村、镇党委“平安滨湖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
各成员单位:

《滨湖镇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现印发

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滨湖镇委员会

2022年5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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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湖镇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

实 施 方 案

为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,以实际行动切实回应人民群

众呼声,守护好老百姓的“养老钱”,根据全国、全省、枣

庄和滕州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议精神和《滕州

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(滕平安组〔2022〕3

号)要求,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,从现在开始,利用半年左右时

间,在全镇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,特制定如下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

论述,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、依

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相结合,重点把握宣传教育、依法

打击、整治规范三个关键环节,通过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整

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,向养老诈骗犯罪发起强大攻势,尽快依法

打掉一批养老诈骗犯罪团伙,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,集中解决

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养老领域涉诈问题,整治规范一批存在诈

骗苗头隐患的机构、企业,进一步增强老年人法治意识和防骗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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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,健全维护老年人权益长效机制,促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,为

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。

二、工作步骤

专项行动分为宣传发动、打击整治、总结提升3个关键环节。

宣传发动约半个月时间,通过发动群众,及时摸排掌握一批重点

线索,为打击整治提供精准指引。打击整治约5个月时间,集中力

量对养老诈骗违法犯罪依法打击、对以“养老”为名的涉诈问

题隐患开展整治规范。总结提升约半个月时间,总结固化成果、

加强建章立制。这3个关键环节叠加压茬推进,其中宣传发动和

打击整治两个环节要贯穿专项行动始终,做到边宣传发动、边打

击整治。镇专项行动办公室将视进展情况,组织开展督查督导及

“回头看”,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(一)广泛宣传发动,营造浓厚氛围

1.抓好宣传教育。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,用足用好报、网、

端、微、屏、播等宣传资源载体,集中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

骗宣传教育活动,构建立体化宣传格局。要注重精准宣传,充分

发挥基层组织、社会治理中心、片区民警、网格员等力量作用,

对老年人“点对点”发布风险提示和预警信息。要丰富宣传形

式,组织开展涉老反诈宣传进村居社区、进超市、进广场、进家

庭、进养老服务机构活动。要突出宣传重点,结合公开宣判的典

型案例加强开展防诈法治宣传,揭露养老诈骗“套路”手法,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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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道发布风险提示,提高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,最大

限度挤压“行骗空间”。

2.畅通举报渠道。中央政法委在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开通

“养老诈骗”举报通道,广泛接收群众举报线索。各级各有关部

门也要畅通举报渠道,对收集到的举报线索和上级转办的线索

尽快核实、查办、反馈,有效回应群众诉求,并及时向镇报送线

索办结情况。镇专项行动办公室要统筹整合政务热线、金融监

管举报、市场监管举报、公安110群众举报等各方面线索,建立

健全滚动化线索摸排核查机制,不断拓宽线索渠道,有效提高线

索甄别水平。各成员单位要抓好本系统线索核查办理情况,对重

大案件、重要线索紧盯不放、一抓到底,确保各项部署和措施落

实到位。要落实保护举报人措施,切实消除后顾之忧。

3.加强舆论引导。要加大对查处典型案例的通报曝光力度,

强化震慑效应,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期待。要加强思想疏导,

在全力追赃挽损的基础上,引导养老诈骗受害群体树立合理预

期,增进对这次专项行动的理解和支持。对养老诈骗重大敏感案

件,要严格落实“三同步”要求,细化工作预案,强化舆情风险评

估监测,及时发现、封堵、删除网络有害信息,一旦出现负面舆

情升温,要及时协调引导管控,严防恶意炒作。

(二)依法严厉打击,保持高压态势

1.突出精准打击。派出所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接

协同,把打击锋芒对准以提供“养老服务”、投资“养老项目”

、销售“养老产品”、宣称“以房养老”、代办“养老保险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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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“养老帮扶”等为名,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违法

犯罪。要深挖一批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线索,调集精锐力量、加大

破案攻坚力度,快侦快破一批影响大、关注度高的典型案件。

2.严格依法办案。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,严把事实关、

证据关、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,用足用好法律武器,不放过任何

一个犯罪分子,确保打击有力、惩治有效、不枉不纵。要严格把

握好法律政策界限,依法严格区分罪与非罪,严禁人为“拔高”

“凑数”,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。对不构成犯罪、但以

“养老”为名欺诈老年人的民事纠纷案件,要综合运用行政执法、

民事司法等手段,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3.强化协作配合。派出所要加强与市局各警种之间的沟通

协调,根据养老诈骗犯罪案件的类型、危害程度及管辖部门,做

好分流分类处理,坚决避免群众举报落入空档。要加强与市公安

机关、法院、检察院的办案衔接,坚持好重大案件会商、联席会

议等制度,确保快侦快捕快诉快判,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。各成

员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,在线索移交、风险提示、协同监管、以

案治本等方面加大信息共享力度,形成工作合力。各成员单位要

加强与上级对口部门的请示汇报、沟通对接，明确工作思路,争

取工作支持,强化典型经验总结推广,确保专项行动各项工作走

在全市前列。

4.全力追赃挽损。派出所、司法所、民政服务岗、村建办、

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,全面查清犯罪嫌疑人资金流

向,及时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涉案财产,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隐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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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逃、转移财产。要加大对涉案财产甄别、审查、认定力度,加

大财产刑执行力度,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,做好涉案财物清运、财

产变现、资金归集和清退等工作,最大程度挽回受害群众的经济

损失。

(三)开展整治规范,铲除滋生土壤

1.明确整治重点。政宣工作岗要组织开展不间断网上巡查,

整治利用互联网、手机APP等设置“套路”,诱导老年人“消费”

“投资”等涉诈问题隐患,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。

民政服务岗要整治养老服务领域涉诈问题隐患,依法查处未经

登记擅自以社会服务机构名义开展养老服务活动等场所。自然

资源所要整治违规使用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变相开发房地产等涉

诈问题隐患,加强信息共享、监督管理、政策宣传等工作。村建

办要整治商品住房销售中以“养老”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等涉诈

问题隐患。文化旅游服务中心要整治老年旅游、艺术品经营等

领域涉诈问题隐患,严格审核面向老年人的旅游项目内容。卫生

健康岗要依法查处养老机构内设的无资质医疗机构、无行医资

质相关人员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等违法行为,同时将养老诈骗整

治纳入老龄工作重要督促检查内容。市场监管所要整治涉老“

食品”“保健品”等领域涉诈问题隐患,加强市场监管,依法查

处虚假宣传等违规经营行为。财经综合服务中心要督促、指导

养老领域非法集资问题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工作,加强监测研

判和预警提示,指导协调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依法认定、查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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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缔。行政执法中队要整治违规在城市街面张贴养老产品宣传

广告的行为等。

2.加强分类处置。各级各成员单位要依照各自职责主动开

展摸排,对相关问题风险隐患建立台账,综合评估,逐一研究确

定相关机构、企业等涉诈问题风险等级,建立风险管控名单,强

化分级分类处置。对存在苗头性问题的,做好风险提示,增加抽

查、检查频次,加大监管力度,提醒规范运营;对存在明显问题但

不构成犯罪的,及时警示约谈其主要责任人、停止经营活动、责

令整改、督促清退资金,综合运用行政、经济、民事等手段引导

其抓好整改;对涉及其他部门的涉诈问题线索,要依法移交有关

主管部门处理;对涉嫌犯罪的,及时固定证据,移送司法机关依

法打击。

3.防控涉稳风险。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、维护社会稳定贯

穿专项行动始终,加强相关涉稳情报收集研判预警,统筹做好受

害老年人教育引导、资金清退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,坚决

防止因工作不当影响社会稳定。对一些涉众型养老诈骗案件,尤

其要充分考虑其复杂性,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,落

实“一案一策”,逐一化解;对“爆雷”风险突出的,严格按照风

险防控工作预案,依法依规妥善处置,守住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

件的底线。

4.抓好建章立制。各级各成员单位要及时总结借鉴专项行

动的有效创新举措和成功经验,制订完善相关行业规定,将其固

化为服务规范和工作制度。要完善行业监管机制,健全市场准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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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管理、资金监管、风险预警、重点监控、社会监督等制度,

提升监管效能。要完善行刑衔接机制,健全行业主管部门通报线

索、配合执法司法调查等机制。要完善相关法律政策、司法解

释等,为打击养老诈骗、规范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要

建立健全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机制,加强对养老服务运营

的监管评价,统筹好老年人的安全保障、权益保障、精神关爱等

各项工作,切实提升老年人服务水平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我镇将参照中央和省、枣庄和滕州市

工作模式,在镇党委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全镇打击整治

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(简称“镇专项办”),由镇社会治理中

心、派出所、司法所、政宣工作岗、民政服务岗、自然资源所、

村建办、文化旅游服务中心、卫生健康岗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

行政执法中队等单位组成，镇专项办主任由镇“平安滨湖”建

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任,副主任由各成员单位分管负

责同志担任,内设综合组、打击组、整治组、宣教组等4个工作

组。镇专项办要充分发挥统筹谋划、组织实施、协调推动、督

办落实等职能作用，各工作组要细化方案、压实责任,主动担当、

真抓实干。镇专项办将从各成员单位抽调力量做好日常工作,建

立健全信息报送、简报宣传、成员单位联络员等工作制度和运

行机制,及时汇总情况、研判形势、协调调度、督导推进,形成

上下贯通、左右联动、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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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党总支、村、各成员单位要切实扛

牢主体责任,强化担当意识,把专项行动作为年度平安建设重点

工作,抓紧制定细化具体实施方案,积极协调配合、形成工作合

力,确保工作扎实有序开展。各级各成员单位要针对本辖区本系

统养老诈骗犯罪问题严重程度等情况,因地制宜、有所侧重,有

诈反诈、有乱治乱,确保精准施策。

(三)加强督导考评。全国、全省专项办将对重点地区组织

开展督导,对发现的问题拉单列表、督促整改到位,确保专项行

动取得预期成效。镇专项办将聚焦各级各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

题和薄弱环节,从督导、考核、问责三方面入手,加强对重点辖

区、案件、线索、问题的督导,精准靶向发力,有效激发各级各

部门责任担当,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见效。同时,把专项行动成效

纳入平安滨湖建设考核评价体系,对成效突出的,进行通报表扬;

对推进不力的,及时通报、约谈,督促限期整改;对专项行动后仍

发生重大养老诈骗案件的,视情依规依纪问责。

(四)做好结合文章。将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与相关工作

统筹部署推进,重点做好“四个结合”:一是与贯彻落实中共中

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相结合,大力弘

扬亲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,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,

促进老年人养老服务、社会参与、权益保障统筹发展。二是与

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相结合,工作中注意发现和识别养老

诈骗犯罪团伙中可能存在的黑恶势力,深挖养老诈骗背后的腐

败和“保护伞”,依法依规打击惩处。三是与打击网络诈骗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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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结合,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

法犯罪工作的意见》,把利用电信网络诈骗方式损害老年人合法

权益的违法犯罪作为重点,依法加大打击力度,完善预警劝阻工

作机制,优化规范涉诈资金止付、冻结机制和依法及时返还制度,

最大限度追赃挽损。四是与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相结合,对涉众

型养老诈骗以及因被骗导致生活困难、心理失衡、家庭矛盾激

化的受害人,建立风险预警机制,加强思想教育和矛盾化解,做

好生活照料和社会救助,切实防范化解因养老诈骗引发的涉稳

风险,全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
